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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经于

2025年6月17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2024年年度权益

分派方案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1. 2025年6月17日，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公

司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以现金形式派发2024年度末期股息予股权登记

日名列公司名册的股东。2024年度现金股息以人民币计值及宣派，每 10股股息为人民币 2.278元

（税前），共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904,366,122.16元（税前）。其中，A股股本5,041,934,164股，派

发A股现金红利人民币1,148,552,602.56元（税前）。本次权益分配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2. 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 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 本次实施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8,359,816,164股为基数，按照分配总额

固定的分配方案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人民币现金 2.278元（税前）。其中，A股股本 5,041,934,164
股，共计派发A股现金红利人民币1,148,552,602.56元（税前）。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

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2.0502元；持有首

发后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

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

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个月（含 1个月）以

内，每10股补缴税款0.4556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2278元；持股

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本公司H股股东的权益分派事宜不适用本公告，其详情请参见本公司于2025年6月17日登载

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www.hkexnews.hk）的 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投票结果及派发末期

股息日期的公告。

三、权益分派日期

本次权益分派的A股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8月14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8月15日；现金红

利发放日为：2025年8月15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权益分派的A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8月14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A
股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5年 8月 15日通过

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 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股东账号

08*****811

08*****295

08*****309

股东名称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能源集团辽宁电力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 7月 30日至登记日 2025年 8月 14日），如因自派股

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

后果由本公司自行承担。

六、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010-63888199
传真电话：010-63887780
咨询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6号（c幢）

七、备查文件

1.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25年第1次会议决议；

3. 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8月7日

证券代码：001289 证券简称：龙源电力 公告编号：2025-045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7月发电量数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2025年 7月按合并报表口径完成发电量 6,
328,759兆瓦时，较2024年同期同比增长2.44%，剔除火电影响同比增长21.12%。本月风电发电量同

比增长6.38%，光伏发电量同比增长105.92%。

截至 2025年 7月 31日，本公司 2025年累计完成发电量 45,981,236兆瓦时，较 2024年同期同比

下降0.6%，剔除火电影响同比增长13.82%，其中风电增长6.11%，光伏增长77.52%。

2025年7月发电量详情如下：

业务板块及地区分布

风电业务

其中：黑龙江

吉林

辽宁

内蒙古

江苏陆上

江苏海上

浙江

福建

海南

甘肃

新疆

河北

云南

安徽

山东

天津

山西

宁夏

贵州

陕西

西藏

重庆

上海

广东

湖南

广西

江西

湖北

青海

河南

加拿大

南非

乌克兰

光伏业务

其他可再生能源业务

可再生能源业务总计

火电业务

总计

2025年7月
发电量

（兆瓦时）

4,734,311
186,284
135,530
190,334
344,473
266,244
635,582
38,861

209,001
7,895

444,536
349,080
186,618
149,010
187,373
102,019
51,680

128,955
170,776
155,032
176,260

185
60,201
18,705
19,837
54,967

175,073
42,005
17,469
78,514
53,758
8,774

75,110
14,163

1,594,002
446

6,328,759
-

6,328,759

2024年7月
发电量

（兆瓦时）

4,450,419
149,328
104,868
185,177
288,361
234,224
583,548
46,044

209,378
9,361

388,129
297,417
171,438
196,975
196,622
108,221
59,725

103,503
84,063

217,023
115,224

556
94,109
12,039
26,768
81,674

234,726
67,317
25,414
25,518
48,800
11,017
64,201
9,654

774,096
503

5,225,019
952,765

6,177,783

7月同比
变化率
（%）

6.38
24.75
29.24
2.79

19.46
13.67
8.92

-15.60
-0.18

-15.66
14.53
17.37
8.85

-24.35
-4.70
-5.73

-13.47
24.59

103.15
-28.56
52.97

-66.70
-36.03
55.37

-25.89
-32.70
-25.41
-37.60
-31.26
207.69
10.16

-20.36
16.99
46.70

105.92
-11.37
21.12

-
2.44

2025年
累计发电量
（兆瓦时）

38,236,928
1,686,676
1,180,564
1,845,064
4,175,037
1,447,383
3,342,476
213,512

1,848,629
70,576

2,801,969
2,018,201
2,218,390
2,147,692
1,222,747
986,962
737,557

1,851,937
1,174,521
1,074,674
1,011,968

8,096
324,774
82,637

183,480
393,781

2,475,963
322,692
132,078
251,196
406,266
133,687
379,970
85,774

7,740,917
3,391

45,981,236
-

45,981,236

2024年
累计发电量
（兆瓦时）

36,035,024
1,694,890
1,276,720
2,107,537
3,848,285
1,453,642
3,584,539
219,861

1,734,012
62,664

1,963,275
2,163,738
2,137,892
2,253,244
1,050,774
949,329
637,848

1,441,015
927,799

1,220,518
1,004,414

9,778
375,786
69,943

207,888
399,502

1,648,907
314,178
118,193
164,749
321,568
145,793
409,828
116,915

4,360,497
3,408

40,398,929
5,860,699

46,259,628

年累计发电
量

同比变化率
（%）

6.11
-0.48
-7.53

-12.45
8.49

-0.43
-6.75
-2.89
6.61

12.63
42.72
-6.73
3.77

-4.68
16.37
3.96

15.63
28.52
26.59

-11.95
0.75

-17.20
-13.57
18.15

-11.74
-1.43
50.16
2.71

11.75
52.47
26.34
-8.30
-7.29

-26.64
77.52
-0.52
13.82

-
-0.60

注：1.自2024年10月起，本公司按合并报表口径不再拥有火电控股装机。

2. 本公告中提供的数字经过整数调整，因此若总计数字与所列各项之和出现尾数差异，皆因整

数调整所致。

以上发电量数据来自本公司内部统计。数据在月度之间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其影响因素包括但

不限于天气变化、设备检修、季节性因素和安全检查等。数据可能与相关期间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

有差异。投资者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8月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公告依据

收益分配基准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

相关指标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

金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

位：人民币元）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

润（单位：人民币元）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

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

的应分配金额（单位：人

民币元）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

额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

供分配利润（单位：人民

币元）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

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

的应分配金额（单位：人

民币元）

南方标普中国A股大盘红利低波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南方标普中国A股大盘红利低波50ETF联接

008163
2020年1月21日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方标普中国A股大盘红利低波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基金合同》

2025年7月31日

-

985,027,224.81

98,502,722.49

-
本次分红为2025年度第7次分红

南方标普中国A股大盘红

利低波50ETF联接A
008163

1.1502

665,700,036.28

66,570,003.63

南方标普中国A股大盘红

利低波50ETF联接C
008164

1.1140

315,119,686.86

31,511,968.69

南方标普中国A股大盘红

利低波50ETF联接 I
021056

1.1500

4,207,501.67

420,750.17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
额）

0.1500 0.1500 0.1500

注:《南方标普中国A股大盘红利低波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合同》

约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12次，每份基金份额每

次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基金收益分配基准日每份基金份额可供分配利润的10%。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除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分红对象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2025年8月12日

2025年8月12日

2025年8月13日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将以2025年8月12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

准确定再投资份额，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于 2025年 8月 13日对红利再投资

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本次红利再投资所得份额的持有期限

自红利发放日开始计算。2025年8月14日起，投资者可以通过销售机构查询红

利再投资的份额。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

所得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再投

资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现金红利发放日是指现金红利划出托管户的日期。

2）、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或

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3）、本基金分红方式分两种：现金红利和红利再投资，投资者可选择现金红利或将现金红利按

除权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投

资者最终的分红方式以本基金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

4）、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变更分红方式

的，请于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到销售网点或通过电子交易平台办理变更手续。

5）、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www.nffund.com)或拨打全国客户服务电话（400－889－8899）咨

询相关情况。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8月8日

南方标普中国A股大盘红利低波50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8月8日

证券代码：603359 证券简称：东珠生态 公告编号：2025-045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8月7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无锡市锡山区锡沪中路90号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43
211,470,720

47.404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董事长席惠明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通知及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其他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0,101,120
比例（%）

99.3523

反对

票数

1,232,200
比例（%）

0.5827

弃权

票数

137,400
比例（%）

0.065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0,089,120
比例（%）

99.3467

反对

票数

1,331,200
比例（%）

0.6295

弃权

票数

50,400
比例（%）

0.0238
2.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0,081,620
比例（%）

99.3431

反对

票数

1,337,200
比例（%）

0.6323

弃权

票数

51,900
比例（%）

0.0246
2.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0,084,020
比例（%）

99.3443

反对

票数

1,334,800
比例（%）

0.6312

弃权

票数

51,900
比例（%）

0.0245
2.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0,069,320
比例（%）

99.3373

反对

票数

1,347,700
比例（%）

0.6373

弃权

票数

53,700
比例（%）

0.0254
2.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0,084,320
比例（%）

99.3444

反对

票数

1,332,700
比例（%）

0.6302

弃权

票数

53,700
比例（%）

0.0254
3、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0,090,220
比例（%）

99.3472

反对

票数

1,144,100
比例（%）

0.5410

弃权

票数

236,400
比例（%）

0.1118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4、《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4.01

4.02

4.03

4.04

4.05

议案名称

《选举席惠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曹敏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缪春晓先生为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李嘉俊先生为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谈劭旸先生为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得票数

208,266,454

208,264,169

208,264,134

208,264,139

208,500,140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98.4848

98.4837

98.4837

98.4837

98.5953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5、《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5.01

5.02

5.03

议案名称

《选举张春景先生为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刘和先生为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万梁浩先生为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得票数

208,315,422

208,263,520

208,264,018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8.5079

98.4834

98.4836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4.01

4.02

4.03

4.04

4.05

议案名称

《关于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
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事
宜的议案》

《选举席惠明先生为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曹敏伟先生为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缪春晓先生为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李嘉俊先生为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谈劭旸先生为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

票数

2,675,456

840,790

838,505

838,470

838,475

1,074,476

比例（%）

66.1414

20.7856

20.7291

20.7283

20.7284

26.5627

反对

票数

1,232,200

-

-

-

-

-

比例（%）

30.4619

-

-

-

-

-

弃权

票数

137,400

-

-

-

-

-

比例（%）

3.3967

-

-

-

-

-

5.01

5.02

5.03

《选举张春景先生为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刘和先生为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万梁浩先生为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889,758

837,856

838,354

21.9962

20.7131

20.7254

-

-

-

-

-

-

-

-

-

-

-

-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 4、5为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 1、2为特别决议议案，须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上述议案经表决获得通过；

2、关于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详见本公司于 2025年 7月 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公告的相关内容及于2025年8月1日公布的会议资料。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

律师：雷富阳 管磊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8日

● 上网公告文件

《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关于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 报备文件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359 证券简称：东珠生态 公告编号：2025-046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8月7日下

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鉴于公司于8月7日下午召开的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

生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全体新任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董事会会议提前10日通知。会议应到董事9
名，实到董事9名。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席惠明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议事

规则》等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席惠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

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关于设立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及其人员组成的议案》

2.1审计委员会由张春景、万梁浩、马晓红组成，由张春景担任召集人。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2战略委员会由席惠明、万梁浩、曹敏伟组成，由席惠明担任召集人。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3提名委员会由万梁浩、张春景、席惠明组成，由万梁浩担任召集人。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刘和、万梁浩、席惠明组成，由刘和担任召集人。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3.1聘任席惠明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为

止。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2聘任曹敏伟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

为止。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3聘任黄莹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为

止。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4聘任谈劭旸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

满为止。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王健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为

止。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8日
附件：

1、席惠明先生：1964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经济师。历任无锡东

珠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经理，江苏东珠景观建设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江苏东珠景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长。

席惠明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席惠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5,187.26万股，未受

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

2、曹敏伟先生：1973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历任无锡市锡山

区政府办、区委办副主任、区委研究室主任，锡山区东北塘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锡山区纪

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新疆克州阿合奇县县委常委、副县长，无锡市纪委、监委信访室主任。现任本

公司监事会主席。

曹敏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股东以及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或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

定的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

3、马晓红先生：1977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本

公司招投标部部长、工管中心主任助理。现任本公司董事、内审中心主任助理。

马晓红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或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或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4、张春景先生: 1972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江苏大学会计学硕士，

曾参与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科研主要集中在资产质量与收益质量，资本结构与财务分析等领域。先

后在“会计研究”“软科学”“财会月刊”“会计与经济研究”等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现任江苏大学会计

系副教授。

张春景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股东以及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或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

定的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5、刘和先生:1974年 10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居留权。浙江大学环境工程学博士，

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后。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教育部高等学校科技进步二等奖等科技奖励。

现任江南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教授、博导。

刘和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股东以及其他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或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

的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6、万梁浩：1980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致公党党员，无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南京理工大学

法学学士，苏州大学法律硕士，执业律师。曾任江苏英特华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人律师，现任上海

市广发（无锡）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人律师、主任，具有多年企业改制上市、重组兼并、新三板、股权

投资等法律服务经验。

万梁浩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股东以及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或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

定的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7、黄莹先生：1974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会计师职称。历任无锡

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财务经理、江苏天禧电力照明景观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江

苏东珠景观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运营中心主任，2014年5月至今任公司财务总监。

黄莹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8.12万股，与公司或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

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第146条规定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

件。

8、谈劭旸先生：1988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拥有加拿大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于2015年9月

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第六十六期董事会秘书资格培训并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明》，自2014年1月

加入江苏东珠景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历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公司董事会秘书，现任公司

董事。

谈劭旸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6.99万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席惠明先生和浦建芬女士夫

妇之女儿席晓燕女士为夫妻关系，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或上海证

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

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

9、王健先生：1995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中级会计师、税务师，已

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2017年至2020年任职于南京南化建设有限公司，2021年

至今任职于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助理。

王健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或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或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603359 证券简称：东珠生态 公告编号：2025-047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7日召开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关于公司

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选举产生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5
名、独立董事3名。公司于2025年8月7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

事，与股东会选举产生的董事共同组成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在本次临时股东会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后，公司于同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

生公司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并聘任了公司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现将相关具体情况公告

如下：

一、第六届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董事会成员情况

非独立董事：席惠明先生、曹敏伟先生、缪春晓先生、李嘉俊先生、谈劭旸先生。

独立董事：张春景先生、刘和先生、万梁浩先生。

职工代表董事：马晓红先生

上述董事任职期限自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二）董事长选举情况

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经公

司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席惠明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长的任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任期一致。

（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选举情况

1、选举独立董事张春景先生（会计专业人士）、独立董事万梁浩先生、马晓红先生为公司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张春景先生为主任委员。

2、选举席惠明先生、独立董事万梁浩先生、曹敏伟先生为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其中席惠明先

生为主任委员。

3、选举独立董事万梁浩先生、独立董事张春景先生（会计专业人士）、席惠明先生为公司董事会

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万梁浩先生为主任委员。

4、选举独立董事刘和先生、独立董事万梁浩先生、席惠明先生为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委员，其中刘和先生为主任委员。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其中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半数以上，并由独立董事担任主任委员，且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张春

景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审计委员会委员均为不在上市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及其他高

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公司聘任席惠明先生为总经理，聘任曹敏伟先生为副总经理，聘任黄莹先生为

财务总监，聘任谈劭旸先生为董事会秘书。上述人员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总经理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法定代表人相应变更为席惠明

先生，公司将按规定及时办理相应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三、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经公司研究决定，聘任王健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公司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王健先生

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所必需的专业知

识和工作经验，其任职资历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要求，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资格要求。

特此公告。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8日
附件：

1、席惠明先生：1964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经济师。历任无锡东

珠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经理，江苏东珠景观建设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江苏东珠景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长。

席惠明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席惠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5,187.26万股，未受

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

2、曹敏伟先生：1973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历任无锡市锡山

区政府办、区委办副主任、区委研究室主任，锡山区东北塘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锡山区纪

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新疆克州阿合奇县县委常委、副县长，无锡市纪委、监委信访室主任。现任本

公司监事会主席。

曹敏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股东以及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或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

定的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

3、缪春晓先生：1977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工程师。历任本公司

北京中心主任，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缪春晓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36.92万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5%以

上股东以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相关

部门的处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

4、李嘉俊先生：1977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建筑工程二级注册

建造师，高级工程师。曾任公司副总经理、业务中心主任；现任公司董事。

李嘉俊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3.52万股，与公司或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

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适合担任上

市公司董事的情形。

5、谈劭旸先生：1988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拥有加拿大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于2015年9月

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第六十六期董事会秘书资格培训并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明》，自2014年1月

加入江苏东珠景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历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公司董事会秘书。

谈劭旸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6.99万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席惠明先生和浦建芬女士夫

妇之女儿席晓燕女士为夫妻关系，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或上海证

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

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

6、马晓红先生：1977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本

公司招投标部部长、工管中心主任助理。现任本公司董事、内审中心主任助理。

马晓红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或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或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7、张春景先生: 1972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江苏大学会计学硕士，

曾参与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科研主要集中在资产质量与收益质量，资本结构与财务分析等领域。先

后在“会计研究”“软科学”“财会月刊”“会计与经济研究”等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现任江苏大学会计

系副教授。

张春景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股东以及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或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

定的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8、刘和先生:1974年 10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居留权。浙江大学环境工程学博士，

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后。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教育部高等学校科技进步二等奖等科技奖励。

现任江南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教授、博导。

刘和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股东以及其他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或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

的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9、万梁浩：1980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致公党党员，无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南京理工大学

法学学士，苏州大学法律硕士，执业律师。曾任江苏英特华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人律师，现任上海

市广发（无锡）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人律师、主任，具有多年企业改制上市、重组兼并、新三板、股权

投资等法律服务经验。

万梁浩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股东以及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或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

定的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10、黄莹先生：1974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会计师职称。历任无锡

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财务经理、江苏天禧电力照明景观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江

苏东珠景观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运营中心主任,2014年5月至今任公司财务总监。

黄莹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8.12万股，与公司或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

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第146条规定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

件。

11、王健先生：1995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中级会计师、税务师，

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2017年至2020年任职于南京南化建设有限公司，2021
年至今任职于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助理。

王健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或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或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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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7日召开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事宜的议案》。根据修订

后的《公司章程》第一百条的规定“董事会设一名职工代表，董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

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后，直接进入董事会。”

基于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公司于2025年8月7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选举，马

晓红先生当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

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见附件）。

本次选举完成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

事，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8日
附件：

1、马晓红先生：1977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本

公司招投标部部长、工管中心主任助理。现任本公司董事、内审中心主任助理。

马晓红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或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或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实际控制人徐玉锁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2024年10月8日，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披露《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及《关于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超过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1），该次权益变动已实施

完成，完成后，实际控制人徐玉锁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113,262,51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5.31%；其一致行动人陈光珠女士持有公司股份34,866,72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71%，两人合计持

有公司股份148,129,241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20.02%。

2025年 8月 7日，公司收到实际控制人徐玉锁先生的通知，徐玉锁先生于 2025年 8月 6日通过

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2,800,000股，持股比例由减持前15.31%降至14.93%；其一致行动人

陈光珠女士持股数不变，持有公司股份34,866,72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71%，两人合计持有公司股

份 145,329,241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19.65%，徐玉锁先生与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合计数触及

1%及5%整数倍。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股票简称

变 动 类 型（可 多
选）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A股（集中竞价）

合 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远望谷

增加□ 减少√

徐玉锁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南十道63号高新区联合总部大厦27楼

2025年8月6日

减持股数（股）

2,800,000
2,800,000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间接方式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执行法院裁定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继承 □
赠与 □ 表决权让渡 □
其他 □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 否□

减持比例（%）

0.38
0.38

002161
有√ 无□

3. 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徐玉锁

股东名称

陈光珠

合计

4. 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
向、计划

5. 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
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3．律师的书面意见□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113,262,513
113,262,513

-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34,866,728
8,716,682
26,150,046
148,129,241

是√ 否□
公司已于 2025年 7月 5日披露《关于大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4）：公司实际控制人徐玉锁先生，拟在《关于大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披露日起15 个

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7,397,574 股，不超过公司总股
本的1%。

是□ 否√

占总股本比例(%)
15.31%
15.31%

-

占总股本比例(%)
4.71
1.18
3.53

20.02%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110,462,513
110,462,513

-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34,866,728
8,716,682
26,150,046
145,329,241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14.93%
14.93%

-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4.71
1.18
3.53

19.65%

特此公告。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七日

证券代码：002161 证券简称：远望谷 公告编号：2025-067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权益变动触及1%及5%整数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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